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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3-035 

债券代码：143422          债券简称：18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以下简

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等相关规定，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复星医药”或“本公司”）就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0]334号）核准，本公司于中国境内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

2010年5月4日，本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3,18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

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0.60元（以下简称“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65,549.20万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净筹

得募集资金人民币63,539.20万元。截至2010年4月19日，募集资金已存入专项账户。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投项目已使用专项账户资金

人民币64,283.52万元（包括募集资金及专项账户利息收入等）。报告期内（即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下同），本公司已将专项账户节余资金合计人民币

672.09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的银行专户均

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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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01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106,756,666股境

内上市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448,37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人民币445,619.87万元。截至2022

年7月21日，募集资金已存入专项账户。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由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60469139_B01

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净额已使用人民币

302,714.70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42,905.17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

除经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批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35,040.68万元外，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8,258.36万元（包括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271.74万元及

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人民币122.13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制订有《上海复星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

施管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一）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发展”）、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桂林南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南药”）、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复

星诊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长征”）分别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江湾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云龙湖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桂林分行象

山支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闸北支行（以下合称“2010年专户银行”）开立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将募集资金存入了专项账户管理。 

2010年5月10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产业发展、江苏万邦、桂林南药、复星

长征与2010年专户银行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5年4月，本公司拟实施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方案。2015年7月，本公司分别与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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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证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签订了《保荐协议》，

聘请瑞银证券、德邦证券担任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工作的联合保荐机构，并由瑞银

证券及德邦证券承接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的持续督导工作。2015年9月7日，

本公司以及产业发展、江苏万邦、桂林南药与2010年专户银行以及瑞银证券、德邦

证券签订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0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募集资金剩余部分）》。 

2020年11月，本公司拟实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为此，2021年2月本公司

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签订了《保荐协议》，聘

请中金公司担任该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并由中金公司承接本公

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的持续督导工作。2021年3月25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产

业发展、桂林南药与2010年专户银行以及中金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 

前述三方监管协议均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

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所涉募投项目均已实施完

毕，且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报告期内，专项账户节余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相关专项账户均已销户。 

（二）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及负责 2022年非公开发行 A股募投项目实施的控股子公司在内的

2022年非公开发行 A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以下合称“2022年募投实施主体”）

已分别于相关商业银行（以下合称“2022年专户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且截至 2022年 7月 28日，2022年募投实施主体已与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相

关 2022 年专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2022 年监管协议》”）。《2022年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款专用，《2022 年监管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

责。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在 2022年

专户银行的存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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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注
 

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支行 
1001278629300188122 245.04 

2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677007696 16.52 

3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 
11110078801300001980 1,452.37 

4 
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松山支行 
0708004319200087802 3,153.75 

5 
江苏星诺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 
11150078801800000745 1,539.83 

6 
复星医药（徐州）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 
11110078801100001981 1,850.85 

合   计 8,258.36 

注：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差异系①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

271.74 万元以及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22.13 万元②尚有人民币 135,040.68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处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状态。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0.06万元。

鉴于本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所涉募投项目均已实施完毕，且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报告期内，本公司已将专项账户节余资金合计人民币672.09万元（包括募集

资金节余人民币331.70万元、利息收入余额人民币294.48万元以及产业公司以自有

资金投入桂林南药的增资款人民币43.8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2

年12月31日，相关专项账户均已销户。 

有关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本年度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置换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的情况。 

3、用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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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亦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二）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1、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302,714.70

万元。 

有关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本年度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年8月1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42,102.80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截至2022年7月31日本

集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2022年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安永华明

（2022）专字第60469139_B06号《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独立非执行董事、保荐机构中金公司

均就本次置换出具了同意意见。2022年8月1日，本公司完成了上述置换。 

3、用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投项目建设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结合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需求，根据相关规定，经2022

年8月1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2022年募投实施主体拟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将仅用于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均就本次以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出具了同意意见。 

报告期内，2022年募投实施主体已使用人民币147,199.08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2年12月31日，前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尚有人民

币135,040.68万元处于暂时补流中未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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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亦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2 年 1月 12 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本公司将“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变更为“重组

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新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51,076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37,147 万元、其余投资人民币 13,929万元

由本项目实施主体江苏万邦自筹。由于新投资项目与原拟投资项目中的部分建设

内容相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实际变更金额为人民币 22,186.21万元，变更金额

占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59.73%。该议案已经本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不存在变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信息披露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

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本说明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7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2023 年 3月 27 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上海复

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上

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及相关格式指南编制，如实反映了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

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金公司认为：本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以及《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并及

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表 1： 

2010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549.2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186.2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4,283.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85%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1) 

调整后 

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2)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3)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金额 

的差额 

(4)＝(3)-(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5)＝

(3)/(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重组人胰岛素产

业化（原料+制

剂）项目 

是 
(注 1) 

37,147.00 37,147.00 不适用 - 
38,218.79 

(注 2) 
不适用 100% 2021 年 12 月 1,769.45 

是 
(注 3) 

否 

青蒿琥酯高技术

产业化示范项目 
否 18,958.80 不适用 不适用 0.06 18,627.16 不适用 98% 2014 年 3 月 112,215.42 

是 
(注 4) 

否 

体外诊断产品生

产基地项目 
否 7,433.40 不适用 7,433.40 - 

7,437.57 

(注 5) 
- 100% 2011 年 12 月 117,634.05 

是 
(注 6) 

否 

合计  63,539.20   0.06 64,283.52        

注 1：2012 年 1 月，本公司将“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变更为“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详见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使用情况。 

注 2：累计投入金额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 1,066.79 万元和产业发展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增资款人民币 5.00 万元。 

注 3：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承诺达产后平均每年可产生营业收入人民币 106,560 万元，2022年为项目投产第一年，达到投产后的预计效益。 

注 4：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承诺项目达产后平均每年可产生营业收入人民币 34,148.78 万元，2022 年为项目投产第九年，达到投产后的预计效益。 

注 5：累计投入金额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 4.17万元。 

注 6：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承诺项目达产后平均每年可产生营业收入人民币 29,725.77 万元，2022 年为项目投产第十一年，达到投产后的预计效益。 



 

 

 

 

附表 1(续)：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 2010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提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

人民币 128,731,061.11 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截至 2010 年 7 月 15 日止的先期投入情况进行了鉴证，

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10)专字第 60469139_B03 号《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等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专项鉴证报告》。保荐机构海

通证券也对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出具了意见。2010年 8 月 18 日，本公司完成了上述置换。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控股子公司桂林南药实施的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83,256,998.61 元，控股子公司江苏万邦实施的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金额

为人民币 11,212,594.50 元，控股子公司复星长征实施的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34,261,468.00 元，上述合计

人民币 128,731,061.11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 201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募集资金节余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户节余资金人民币 672.09 万元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附表 2： 

2022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8,378.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2,714.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2,714.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1) 

调整后 

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2)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3)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金额 

的差额 

(4)＝(3)-(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5)＝

(3)/(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实现的

效益
注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创新药物临床、

许可引进及产品

上市相关准备 

否 187,448.00 不适用 不适用 98,362.55 98,362.55 98,362.55 52.4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原料药及制剂集

约化综合性基地 
否 134,930.00 不适用 不适用 81,110.28 81,110.28 81,110.28 60.1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3,241.87 不适用 不适用 123,241.87 123,241.87 123,241.87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445,619.87   302,714.70 302,714.70 302,714.70      

  

  



 

 

 

 

附表 2(续)：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 年 8 月 1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42,102.80 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对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本集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2022 年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2）专字

第 60469139_B06 号《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独立非执行董事、保荐机构中

金公司均就本次置换出具了同意意见。2022 年 8 月 1 日，本公司完成了上述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 2022 年 8月 1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22 年募投实施主体拟使用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本

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将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情形。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均就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出具了同意意见。 

报告期内，2022 年募投实施主体已使用人民币 147,199.08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前述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中，尚有人民币 135,040.68 万元处于暂时补流中未归还。 

募集资金节余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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